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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文件

乐政发〔2020〕17 号

乐清市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智能化技术改造和

技术创新的若干意见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

现代化水平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支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。对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项目

实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足 200 万元、2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

万元、500 万元以上不足 1000 万元、1000 万元以上不足 3000 万

元、30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0 万元、5000 万元以上的，分别按照

项目实际投资额给予 8%、10%、12%、15%、18%、20%的补助。

电气产业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实施智能化技改，其技术改造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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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投资额须在 50 万元以上，参照上述分档补助标准给予补助。

列入省经信厅“四个百项”的重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，按照上述分

档补助标准再提高 2 个百分点。

对节能（节水）项目实际投资额不足 200 万元的，按照项目

实际投资额给予 10%的补助；实际投资额 2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

上述分档补助标准再提高 2 个百分点。

对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为 A+类的企业，其技术改造项目补助

按照上述分档补助标准再提高 1 个百分点。单个项目补助比例最

高不超过 20%，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200 万元。

项目实际投资额包含设备购置费（含进口设备、二级能效以

上变压器及附件、5 万元以上模具、自制设备）、技术转让费、软

件购置费、测试安装费等，均为不含税价。

二、支持制造业数字化改造。对两化深度融合项目实际投资

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足 300 万元的、300 万元以上的，分别按照投

资总额给予 20%、25%的补助，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对车间物联网改造试点项目，按照企业实际支付费用给予

50%的补助，最高补助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对列入乐清市智能制造（含“数字化车间”“智能工厂”）试点

示范项目的，按照设备、软件实际投资额给予 30%的补助，最高

补助额不超过 1200 万元。

三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。本市新兴产业目录库企业的

技术改造项目实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 万元、5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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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不足 1000 万元、1000 万元以上不足 2000 万元、2000 万元

以上不足 5000 万元、5000 万元以上的，分别按照项目实际投资

额给予 10%、12%、15%、18%、20%的补助。

四、支持我市高端装备行业发展。注册地在本市的高端装备

产业目录库企业中支持我市高端装备行业发展，且年销售额（不

含税价）达 500 万元以上的，按照设备销售额给予生产企业 5%

的补助。参与我市企业技术改造的，按照共同研发设备销售价（不

含税价）给予技术改造企业 15%的补助；我市企业技术改造项目

单独与我市高端装备企业合作的，共同研发设备须在 50 万元以

上。企业采购三轴以上机器人（机械手）的，按照实际采购额给

予 15%的补助。

五、支持企业重大技术攻关。支持重点行业在重大关键领域

自主可控和创新发展的相关核心技术、关键装备、核心部件、控

制系统、基础材料、软件系统、生产工艺等开展技术攻关。列入

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，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；省无明确规定的，

每项按照研发投入总额（不含财政补助）给予 40%、最高 200 万

元的补助。列入温州市级技术攻关项目的，每项按照研发投入总

额（不含财政补助）给予 40%、最高 200 万元的补助。列入乐清

市级技术攻关项目的，每年投入总额控制在 500 万元以内，每项

按照研发投入总额（不含财政补助）给予 35%，一等奖不超过 100

万元、二等奖不超过 80 万元、三等奖不超过 50 万元的补助。

六、加大对技术改造项目金融支持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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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改造项目贷款，根据项目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，市财政给予竞

争性财政存款配套。贷款期限为 1 年以内、3 年期、超过 3 年期

的，分别按照 1:0.8、1:1.3、1:1.5 的比例给予银行配套财政性存

款。贷款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 5%以下，按 1:0.9 配套存款额；上

浮超过 5%、10%以下，按 1:0.8 配套存款额；上浮超过 10%，不

予配套；下浮 5%以下，按 1:1.1 配套存款额；下浮超过 5%，按

1:1.2 配套存款额。（竞争性财政存款配套=技术改造项目贷款金

额<银行放款金额高于技改项目立项总投资的，按技改项目立项

总投资额计算>×贷款期限系数×贷款利率系数）

七、加大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厂房租赁补助。对实际投资额

1000 万元以上的新增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涉及新租赁厂房的，按照

新增租赁厂房面积给予 3 元/平方米·月补助，补助期限 1 年，最

高补助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八、鼓励总部企业实体回归。对被认定为实体回归的总部企

业技术改造项目的补助，按照本意见第一条分档补助标准再提高

5 个百分点，但补助金额不得超过市外引进地方净留成部分，且

不再享受乐清总部经济园的购房款房租补贴。

九、鼓励企业加速固定资产设备折旧。对 2018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、器具，单位价值不超过

500 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，并在计算应纳税所

得额时予以扣除，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。

十、优化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服务。技术改造项目即时验收，



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

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11 日印发


